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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行政审批局关于灌南县装修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灌南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你们报来的《关于灌南县装修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项目建议书审批的请示》及有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为完善村镇装修垃圾资源化利用处置中心功能，提高装修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实现垃圾回收、减量化、无害化，守住人民的“绿水青山”，同意灌南县装修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项目。
项目编码：2302-320724-89-01-776968。

二、该项目位于灌南县新安镇小庙村。
三、主要建设内容：1.建筑面积3100平方米，其中标准化厂房2600平方米，业务用房500平方米；2.年处理能力5万吨的装修垃圾处置设备生产线一条；3.智能化生产管理系统，沥青道路、雨污水系统、绿化、围墙等附属工程。
四、项目估算总投资2446万元。

五、本批复有效期为一年，自签发之日起计算。请据此抓紧开展项目各项前期工作，依法取得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等部门的书面意见，落实各项建设条件，待项目手续齐备、条件成熟后，按照规定开展节能评估工作，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报我局审批。

灌南县行政审批局

                                2023年2月21日
抄送：灌南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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